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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文字更正】
1.6 月 2 日 C01 版

《过节了，送给孩子一
本免费的书》（校对：庄
文湄 编辑：涂志刚）一
文，第 2 栏第 1、2 行“没
人只能提交一本书”中，

“没人”应为“每人”。
2.6 月 2 日 C16 版

（校对：赵琳 编辑：邓
玲玲），左下“学术排行
榜”第 10“《主流：谁将
答应全球文化战争》”
应为“《主流：谁将打赢
全球文化战争》”。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 社论

公众为何热捧“副市长骑车送女”
官员融入到民众中，成为其中平等一员，他在生活中的所看、所闻、所感，是他在办公

室文件中完全不能看到的。

■ 观察家 ■ 来论

日前，一张父亲骑车送
女儿上学的照片在网上“疯
传”，据称，骑车男子是芜湖
市副市长詹云超。记者联
系上詹云超本人，他确认，
照 片 中 骑 车 送 女 儿 上 学
的 人 就 是 他 ，并 称 ，自 己
几乎每天都骑车送女儿上
学 ，“ 这 是 父 亲 应 该 做 的
事”。詹云超的爱人也表
示，平时都是他们夫妻俩
接送孩子。“老公负责送，
我 负 责 接 ”。（据 6 月 2 日

《新安晚报》）
以往，每有一些地方官

员骑车、坐公交等亲民举
动，网络上总不乏诸如“作

秀”等质疑之声。但此次
“副市长骑车送女”则不同，
事情被披露后，网络上几乎
是一边倒的赞扬之声，鲜有
质疑挖苦者。

这次民意之所以遽然
转向，就在于“副市长骑车
送女”有别于一般官员亲民
之举，它并非偶尔所为，而
是官员个人生活的常态。
对此，不但可从詹云超本人
的回应中得到印证，另据媒
体调查，一些芜湖网友表
示，曾见过詹云超在大街上
买鸭子、吃快餐。有人还
说，经常在公交车上和菜市
场碰见詹云超副市长。詹

云超女儿所在小学的一位
老师称，他经常看到一位父
亲骑着自行车送孩子上学，
后来才知道，那人原来是詹
副市长。

一个副市长，能如此与
草根民众打成一片，仅凭这
一点，就足令人产生好感。
官员亲民，偶尔做一做，亮
亮相，走一圈并不难，难就
难在把亲民内化到个人信
仰中，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和
生活方式，一以贯之。

公众热捧“副市长骑车
送女”，无疑表达了一种期
望。期望在我们的社会里，
官员骑车、买菜、坐公交、上

超市成为一种再正常不过
的事，官员不再远居庙堂之
高，而是融入世俗生活，成
为民众身边的普通一员，
与民众一同体味日常生活
的艰辛，享受平凡人生的
趣乐。

作 为 官 员 ，也 应 认 识
到，融入到民众中，成为其
中平等一员，不仅代表着
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对
于官员在工作中的管理和
决 策 ，也 有 莫 大 的 助 益 。
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地方
官员经常与草根民众打成
一片，自己骑车、买菜、购
物……那么他对城市的交

通环境，生活福利、食品安
全、物价水平等，将有一个
更直观和真切的认识，这
种在生活中的所看、所闻、
所感，是他在办公室文件
中完全不能看到的。官员
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行政
能力相结合，其做出的决
策才算接通了“地气”，这
样 的 决 策 显 然 更 符 合 实
际，获得民众的认同。

“副市长骑车送女”，我
们应不吝给点掌声，希望这
样的例子今后越来越多，什
么时候，这样的现象平常到
不再引起关注，那将是值得
庆幸的事。

河南省许昌县林业局
副局长俎建立，醉驾肇事逃
逸，造成一死一伤，已被逮
捕。事发后，该县县委、县
政府对死者家属赔偿 60 万
元。据该县林业局办公室
主任朱广斌介绍，因该副局
长肇事时驾驶的是林业局公
车，这笔款项由单位筹集暂
时垫付，一般员工最低凑5000
元。（据6月2日《新快报》）

官员醉驾肇事怎能由
员工“买单”，真是荒谬。对
于此事，我有两个困惑。

困惑一：据朱主任介
绍，该县林业局有编制 70
人左右，单位要求，一般员
工最低 5000 元，中层干部 2
万元，党组成员 4 万到 5 万
元，共筹集了 60 万元。单
位领导公车私用肇了事，单
位却强行要求全体员工垫
付，按常理，员工中必有不

满之声，对此，当地政府又
是如何“摆平”的，其中有无
违法滥权，或是幕后交易。

困惑二：俎建立及其
家属偿若还不了员工们垫
付的款项该咋办。朱广斌
特意声明，俎建立当天开
公车办私事陪客人喝酒肇
事，属于个人行为；这些钱
都是暂借，等日后向俎建
立家属追偿后慢慢偿还。
问题是，既然俎局长是最
终责任人，难道俎局长及其
家庭，当前一点承担能力都
没有，才需要单位员工全资
垫付？如果俎建立及其家
属现在都无任何能力承担
经济赔偿，俎被追究刑事
责任后就有赔偿能力了？
万一俎建立及其家属一直
没有赔偿能力，员工们会
否一直垫付下去，或到时
会有其他解决方案？

其实，笔者非常理解许
昌县党政领导的做法。公
车私用出了事，若不及时赔
付或赔付得不满意，定会受
到被害方的强烈抗议，进而
引起社会公愤；若用公款买
单，不仅师出无名，而且因
造成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
有关领导必须承担监管不
严的责任，否则会带来更为
巨大的社会谴责。为了避
免这种两难局面的出现，才
想到此法。

不过，即便可以如此
做，也应先由肇事官员家属
尽力筹款，不足部分向单
位同事借款，而且这样的借
款，也应建立在完全自愿的
基础上，单位不可越俎代
庖。希望许昌方面能进一
步对此事作出说明。

□刘昌松（北京杰睿律
师事务所律师）

官员醉驾肇事怎能向员工“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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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缘何申请裁撤儿科
近期，广州有几家医院

向上级部门反映，由于地
理位置靠近儿童医院，建
议取消本医院的儿科。记
者调查发现，若非国家规
定三甲医院一定要开设儿
科，许多医院巴不得扔掉
儿科这个“烫手山芋”。（据
6月1日《羊城晚报》）

儿科爆棚，说明儿科不
够；急诊都要排长队，说明
儿科医生不够。按照“市场
经济”的理论，有需求就有
供给，应该大力发展儿科才
对，为何大型综合医院反而
竞相逃避？

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儿
科是麻烦最多、效益最差
的科室之一。儿童处于生
长发育期，对外界理化因
素 敏 感 ，许 多 检 查 ，比 如

CT、X 光等等，原则上是能
不做就不做，能少做就少
做。儿童体重轻，用药量
通常比成人少一半，很多
药品，比如针剂，需要拆开
来用。儿童小病多，大病
少 ，单 次 就 诊 的 花 销 小 。
在很多综合医院，儿科的
收入可谓无足轻重。

在医患矛盾日益尖锐
的当下，儿科可谓站在风口
浪尖之上。现在的孩子都
是家里的宝，孩子一病，家
长就着急上火，曾几何时，
儿科医护人员挨打竟也成
了家常便饭，尤其是护士，
经常因为静脉穿刺时未能
一针见血，而被家属报以老
拳。儿童病情发展变化快
却不能自我表达，容易对药
物过敏，容易出现不良身体

反应，用药再谨慎都可能出
事，导致儿科是医疗纠纷的
高发区。“收入低，人身安全
没有保障，没有尊严，没有
社会地位……”是很多儿
科医生的内心告白，于是，
就有了医学生中盛传一句
话：当什么都不当儿科医
生！去年广州市妇儿医疗
中心招聘 40 多个儿内科医
生，应聘者中有 20 个符合
要求，可最终前来报到的才
13个。

政府、社 会 和 民 众 都
应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
改善中国医护人员的执业
环境，那么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不得不面临谁来看
病的问题……

□梁剑芳（医生）

据《新京报》报道，外界
高度关注的“孝子杀母”案,
日前一审宣判。广州市番
禺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被告人邓明建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四年。结束长达一
年羁押的被告，重获自由。

回顾案情，邓明建去年
报警，母亲李某自然死亡云
云。警方尸检结果，却发现
为中毒而死。邓某不得不
坦承，母亲请求买来农药，
助其安乐死。案发后，亲朋
邻友争相反映儿子孝顺，从
四川远行千里南下打工，犹
不忘接来老母。细心服侍
母亲 18 年，中风瘫痪的老
人一日三餐、洗澡、梳头，
全由孝子一手打理。

孝子杀母，究竟是故
意 杀 人 ，还 是 让 老 母 解
脱？本案是是非非，社会
自有公论。倒是本案折射
出安乐死应否合法化？如
何化解安乐死负面效应？
值得思考。

纵观各国安乐死合法
化之路，无不颠簸蹒跚。
1934 年，英国希尔夫人，对
31 岁低能儿子的未来忧心
忡忡，不得已用煤气毒杀。
一审判决死刑，舆论大表同
情，二审改处缓刑，最后予
以赦免。次年，英国社会名
流，发起成立世界上第一个
自愿安乐死协会，提出安乐
死法案。法案遭到教会强
烈抵制，不了了之。

1974 年，一位美国姑
娘因服食过量毒品，陷入昏
迷，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
父母忍痛提出，希望院方停
用呼吸器，使女儿可以安静
地告别人间。医生断然拒
绝，他们选择向州法院上
诉。法官在判词中提及：

“虽然病人的确是在死亡边
缘，但绝没有足够的人道动
机，使剥夺生命合法化。宪
法没有赋予父母权利，结束
失去知觉的孩子生命。”

安乐死合法化，难在代
议机关闯关成功。退而求
其次，司法为实施安乐死的
医生除罪化，逐渐提上议事
日程。世界范围内，最早对
安乐死进行除罪化处理的，
当属日本法院。1950 年，
领风气之先的东京地方法
院，判决中提出：为了解除
患者躯体剧烈痛苦，不得已
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
法上紧急避险，不应受到司
法追究。

1962 年，名古屋高等
法院在审理儿子对瘫痪在
床、痛苦不堪的父亲，实施
安乐死案件时，明确安乐死
正当化，须具备六大要件：
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
患者患上不治之症；濒临死
亡的患者，遭受不堪忍受痛
苦，惨不忍睹；执行目的，
仅限于缓和患者痛苦；患者
意识清楚、明确表达同意；
在不存在特殊情况时，必须
由医师实行；执行方法，具
有伦理妥当性。

放眼世界，安乐死合法
化国家，不过荷兰与比利时
两国，屈指可数。有人认为
安乐死有三大好处：有利于
节约稀缺医疗资源、维护社
会整体利益、减轻患者及其
家人经济负担。不过，一旦
贸然放开安乐死，全面合法
化，恐遭有心人士滥用。生
死事大，焉能不慎？当下的
中国，尚未建立全民健康保
险制度，断不宜贸然推行安
乐死合法化，否则后患必多。

□俞飞（学者）

“孝子杀母”案
折射安乐死困境

一旦贸然放开安乐死，全面合法
化，恐遭有心人士滥用。


